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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三汇冷暖设备有限公司

继续留用协议书

甲    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柯    联系电话：010-52408023
地   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配套商业太平桥路15、17、17-1号内17号B1层
乙    方：刘述珍 
身份证号：43252219731110582X 
联系电话：18001317819
送达地址：湖南省双峰县杏子铺镇小窑村苦株村民组 

鉴于乙方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但社保缴纳年限不满足退休条件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遵循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原则，签订本协议。
总则
双方通过上述联系方式之任何一种，就本协议有关事项向对方发送通知，无论对方是否实际查阅，均视为有效送达。

乙方确认在签订本协议前甲方已如实告知其在甲方的工作内容、工作条件、工作地点、职业危害、安全生产状况、劳动报酬以及乙方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。

协议期限

本协议期限自2023年11月11日至2028年3月31日。
工作内容

甲方聘用乙方担任的岗位是  采购主管   
乙方自愿从事上述岗位，并保证所取得的工作成果符合甲方需要，当乙方出现医疗期满不能从事原岗位工作、经考核不能胜任工作、严重违反劳动纪律、丧失现岗位所必须具备的法定资格、处于脱密期等情形发生时，甲方有权单方面调整乙方工作岗位。

乙方同意，必要时在甲方指定的岗位担任一些兼职或轮职工作，并按照甲方确定的岗位职责，按时、保质、保量完成工作。

工作地点

乙方工作地点为：北京
因工作需要，乙方可能被调往甲方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的分支机构、合作机构或者项目现场。甲方现有的工作地点包括全国各主要大中城市，乙方在签署本协议时，清楚上述事实，并同意甲方在上述可能的工作地点范围内，调整乙方的工作地点。

工作时间

乙方执行：(标准工时制   □不定时工时制   (综合计算工时制

因工作变动或受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，甲方可调整乙方工作时间。

甲方因工作需要书面安排乙方加班，给予同等时长调休，乙方未经书面安排自愿延长工作时间或自行滞留在工作场所，不计加班，不享有调休。

休息休假

乙方享有在法定节假日休息权利和带薪年假，更多假期相关事项参考《员工手册》。

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

乙方每月工资5000元整。
甲乙双方按规定继续参加社会保险，各自履行缴费义务。

劳动保护、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

甲方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工作环境和条件，向乙方发放必要的劳防用品和劳动工具，本协议解除或终止时，乙方应全部归还，若有损坏遗失由乙方承担相应损失。

甲方负责对乙方进行职业道德、业务技术、劳动安全及有关规章制度的教育和培训，乙方有义务和责任按甲方要求积极参加。

乙方应严格遵守安全生产、劳动保护和职业卫生健康等国家法律规定和甲方相关规定，严禁违规操作，如乙方违规操作，按公司相关制度规定进行处理，直至解除本协议。

劳动纪律

乙方应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、劳动纪律、工作规范、操作规程，并遵守甲方合作客户的规章制度和对工作时间、工作内容、工作质量的规定，乙方违反相关内容，甲方有权按相关规定对乙方进行处理，包括但不限于通报批评、警告、记过、扣绩效分、调岗、降级、降薪、开除，乙方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乙方的任职、培训、晋升、降级等应服从甲方安排，乙方拒不签收甲方生效的文件，不影响文件的执行。

乙方保证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损害甲方人事、财物、信用、资讯、荣誉、知识产权、智慧财产等。

变更、解除、终止和续订

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变更、解除和续订本协议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乙双方应变更本协议并及时办理变更手续：

订立本协议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，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的；

订立本协议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发生变化的，本协议相关内容随之变更；

双方约定的其他变更情形出现时，本协议相应内容随之变更。

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可以单方即时解除本协议。

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的；

严重失职、营私舞弊，给甲方造成损害的；

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；

以欺诈的手段，使甲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协议的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，并单方解除本协议：

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，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的。

乙方不能胜任工作，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，仍不能胜任工作的。

协议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，致使劳动协议无法履行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未能就变更劳动协议内容达成一致的。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乙方可以单方解除本协议：
甲方以暴力、威胁或非法限制乙方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；

甲方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危及乙方人身安全的；

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；

本协议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协议终止：

本协议期满的；

乙方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失踪、死亡的；

甲方被依法宣告破产的，甲方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、撤销或提前解散的；

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违约责任

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 

乙方离职未提前30天通知甲方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履行劳动协议，直至法定提前通知期届满，乙方未履行上述义务，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进行追偿。

乙方离职未按要求完成工作交接，甲方有权待乙方交接完毕后，再支付薪资，因未交接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
其它

乙方承诺每次收到工资后认真核对，有疑义在收到工资后三个工作日内提出，逾期自行承担不利后果。

本协议自甲方盖章、乙方签字后生效，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备案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
甲    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  方（签字）：

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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